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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
者
在
《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如
何
形
成
的
私
見
》
底
上
篇
曾

言
及
在
魏
晉
南
北
朝
以
迄
隋
唐
的
數
個
世
紀
之
間
，
華
夏
沙
門

爲
了
向
受
過
儒
學
教
育
的
高
門
大
族
中
人
弘
法
，
他
們
往
往
要

學
習
儒
家
典
籍
．
，
以
備
跟
大
族
中
人
接
觸
之
時
找
到
共
同
話
題

作
爲
交
往
的
開
始
1

。
沙
門
的
學
習
儒
典
，
其
始
當
然
要
拜
儒

士
為
師
，
如
梁
釋
慧
皎
(
四
九
七
?
l

五
五
四
？
)
《
高
僧
傳

》
(
大
正
藏
編
號
二
0
五
九
)
卷

-
(
晉
長
安
竺
曇
摩
羅
剎
傳

)
略
云
：竺

曇
摩
羅
利

(
D
h
a
r
m
a
r
a
k
~
a

，
約
－
一
六
、
－
＾

l

＝
－o

入
時
人
)
'
此
云
法
護
。
其
先
月
支
人
，
世
居
敦

煌
郡
2

。
[
出
家
後
h
馬
志
好
學
，
萬
里
尋
師
，
是

以
博
覧
4
經̂
(
頁
＝
二
、
－
＾
下
)
°

這
裡
所
謂
「
萬
里
尋
師
」
然
後
能
「
博
覽
六
經
」
，
依

時
代
而
言
，
竺
法
護
是
拜
儒
士
爲
師
。
何
以
言
之
？
因
爲
護
公

是
西
晉
初
年
時
的
出
家
人
3

，
在
那
時
代
，
未
見
有
高
門
大
族

中
人
甚
或

一
般
儒
生
出
家
，
要
降
至
東
晉
纔
漸
有
此
類
人
物
剃

染
，

＇
是
以
晉
運
初
建
之
世
，
竺
法
護
無
從
找
一
位
出
身
儒
門

的
僧
伽
前
輩
來
拜
師
習
儒
學
。

及
至
東
晉
跟
五
胡
十
六
國
對
峙
期
間
，
緣
於
世
亂
，
不
少

知
識
份
子
由
是
看
破
紅
塵
而
棄
俗
投
身
佛
寺
，
於
是
寺
院
之
內

，
便
能
找
到
足
夠
的
儒
學
老
師
。
是
以
自
東
晉
開
始
，
出
家
人

的
儒
學
教
育
，
便
往
往
由
剃
度
的
師
父
親
授
。

自
那
時
開
始
，
若
有
人
到
佛
寺
要
求
出
家
，
則
不
問
來
者

屬
兒
童
還
是
成
年
人
，
寺
院
當
局
者
必
先
問
來
者
是
否
已
讀
過

書
，
若
然
，
便
在
披
上
僧
衣
之
後
即
時
教
授
佛
經
，
如
東
晉
的

釋
道
安
二

二
四
？
三
八
五
)
便
是
一
個
好
例
子
。
但
若
未
受

過
教
育
，
則
先
授
儒
典
，
再
教
佛
書
。
筆
者
找
到
如
下
的
例
子

，
《
高
僧
傳
》
所
載
有
東
晉
僧
二
人
，
他
們
是
：

釋
曇
徽
(
=
二
－
－
－l

一
一
了
?
五
)
是
河
內
人
，
他

+
1
一
歲
時
投
釋
道
安
(
=
一
一
四l

＝
一
八J
i
)出
家

。
道
安
「
尚
其
神
彩
」

5

，
命
他
先
行
請
害
。
於

佛
家
戒
律
與
中
國
沙
門
的
學
習
儒
典

曹
仕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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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釋
道
宣
(
五
九
六
i

六
六
七
)
《
續
高
僧
傳
》

藏
編
號
二
0
六
O
)
載
有
梁
代
和
唐
朝
各

一
人
：

梁
朝
的
釋
僧
旻
(
四
六
七
l

五
一L
七
)
是
吳
郡
富

春
人
。
他
七
歲
出
家
，
拜
僧
回
爲
師
之
後
，
追
隨 (

大
正

是
曇
徽
在
兩
三
年
內
「
學
兼
經
史
」
。
乃
至
徽
公

已
臻
十
六
歲
，
道
安
纔
許
他
剃
髮
出
家
。
自
此
，

曇
徽
專
心
研
究
佛
理
。

釋
道
融
(
約
四
O
一
?
四
了

H
吋
人
)
是
汲
郡
人

。
在
十
－
一
歲
出
家
之
後
，
他
約
僧
師
「
愛
其
神
彩

」
6

，
不
讓
他
即
時
剃
度
，
卻
命
他
先
行
讀
害
。

道
融
在
師
父
教
授
下
學
誠
了
文
字
之
後
，
某
次
僧

師
命
他
到
村
中
借
一
部
《
論
語
》
以
便
持
本
以
教

，
道
融
借
到
了
害
，
竟
然
就
在
村
中
將
言
全
部
看

閱
過
了
，
更
將
整
部
害
背
熟
，
之
後
空
手
而
歸
。

師
父
不
信
他
能
一
下
子
背
下
全
害
，
睍
自
再
到
村

中
借
得
《
論
語
》
，
返
寺
後
一
邊
自
己
看
著
害
－

邊
命
道
融
噹
面
背
誦
給
自
己
聽
，
而
鼬
公
克
然
一

字
不
漏
的
將
全
害
背
了
出
來
！

7

道
融
既
表
現
了
這
特
異
才
能
，
其
師
在
既
驚
異
又

讚
嘆
之
餘
，
任
由
這
弟
子
到
處
遊
學
。
到
了
融
公

＝
一
十
歲
之
時
，
他
封
佛
典
與
儒
經
都
非
常
有
心
得

8 
. 

僧
回
學
習
儒
家
的
五
經
。
9

唐
代
的
釋
海
順
(
五
八
九

i
4
＾
一
八
)
是
河
東
蒲

坂
人
。
他
十
五
歲
出
家
，
拜
釋
道
憩

(
J
i五
、
－
＾
l

、k
-
-－O
)
烏
師
。
道
憩
的
儒
學
修
養
是
出
了
名
的

，
深
e
為
儒
門
中
人
所
重
。
海
順
剃
染
之
後
，
即
時

跟
憩
公
學
習
《
周
禮
》
。
到
了
順
公
－
一
十
歲
，
方

依
戒
律
受
具
足
戒
1
o

此
外
，
唐
代
的
義
淨
三
藏
二
＾
三
五
？
七
了
_
)
所
撰
《

南
海
寄
歸
內
法
傳
》
(
大
正
藏
編
號
二
二
弃

1
)
'其
卷
四
〈

古
德
不
爲
〉
之
中
有
自
述
作
沙
彌
時
日
子
。
淨
公
自
稱
七
歲
從

善
遇
法
師
(
五
八
四
l

六
四
二
)
出
家
，
而
他
的
軌
範
師
是
慧

智
禪
師
。
義
淨
投
身
佛
門
之
後
，
善
遇
先
不
給
淨
公
剃
度
，
要

他
以
俗
人
身
份
隨
自
己
學
讀
儒
家
的
經
學
、
史
學
和
文
字
學
。

到
了
義
淨
十
二
歲
時
，
善
遇
法
師
圓
寂
了
，
臨
終
訓
誨
淨
公
說

：
「
你
略
懂
儒
家
的
學
問
已
夠
了
，
今
後
要
專
心
於
佛
學
！
」

於
是
義
淨
便
不
再
碰
儒
典
．
，
專
注
於
佛
經
。
到
了
十
四
歲
時
，

方
得
剃
髮
出
家
。

以
上
所
舉
，
都
是
七
歲
至
十
五
歲
的
小
沙
彌
先
讀
儒
書
，

再
習
佛
典
的
例
子
。
雖
然
僧
史
所
載
僅
見
五
人
，
但
他
們
所
包

括
的
時
代
，
則
自
東
晉
至
唐
的
數
百
年
間
，
可
見
這
是
古
代
華

夏
佛
教
的
傳
統
之
一
。
而
梁
、
唐
、
宋
三
《
高
僧
傳
》
所
載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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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前
未
受
教
育
，
而
剃
度
後
卻
有
儒
學
表
現
的
僧
人

此
類
。
1

然
而
就
上
述
五
個
例
子
來
看
，
我
們
會
發
現
有
一
可
注
意

的
現
象
，
這
就
是
曇
徽
與
義
淨
在
投
師
之
後
，
本
師
令
他
們
先

以
俗
人
身
份
學
習
儒
家
的
學
問
，
然
後
纔
給
他
們
落
髮
出
家
；

而
僧
旻
與
海
順
，
則
在
出
家
之
後
即
時
由
本
師
授
以
儒
經
。
道

融
的
學
習
《
論
語
》
，
史
未
言
是
否
跟
曇
徽
一
樣
以
俗
人
身
份

就
學
，
依
默
證
法
l

，
似
乎
他
跟
僧
旻
、
海
順
一
樣
以
出
家
人

身
份
便
即
時
讀
儒
書
。

何
以
有
此
分
歧
的
現
象
？
卻
原
來
，
這
關
係
到
佛
家
戒
律

傳
來
華
夏
的
過
程
！

佛
家
的
「
戒
律
」
其
實
分
爲
三
部
份
，
首
先
是
「
律
典
(

)
」
，
它
詳
細
記
載
每

一
條
戒
規
產
生
的
背
景
和
立
法

的
經
過
，
更
詳
細
規
定
僧
尼
能
做
什
麼
和
不
能
做
什
麼
．
，
其
次

是
「
戒
本
(
)
」
，
分
僧
戒
與
尼
戒
，
僅
明
誌
出
家
人
不

許
觸
犯
的
戒
規
和
犯
戒
的
處
分
，
對
何
以
訂
立
這
些
規
條
？
不

作
解
釋
·
'
第
三
是
「
羯
磨
(
)
」
，
記
載
出
家
受
戒
的

程
序
。至

於
戒
律
如
何
傳
入
中
夏
？
依
僧
史
所
載
如
下
：
大
約
在

東
漢
桓
帝
延
熹
八
年
(

-
六
五
)
左
右
，
中
國
已
有
出
家
人
，

但
此
時
戒
律
尙
未
傳
來
，
僧
團
爲
管
治
沙
門
計
，
自
行
依
中
國 ，

都
屬

風
俗
制
訂

一
套
守
則
，
後
世
稱
之
爲
「
僧
制
」
。
自
戒
律
傳
來

之
後
，
僧
制
久
已
湮
沒
不
存
，
它
的
規
條
如
今
僅
能
搜
得
五
項

而
己

1
3

。
到
了
大
約
曹
魏
嘉
平
三
年
二

一五
二
左
右
，
印
度
僧
人

曇
柯
迦
羅

(
D
h
a
r
m
a
'
k
a
l
a
)

來
洛
陽
。
魏
地
僧
徒
們
請
他
譯

出
戒
律
以
供
持
守
，
而
曇
柯
迦
羅
認
爲
中
土
接
受
佛
法
的
日
子

尙
淺
，
未
必
能
接
受
得
了
複
雜
深
奧
的
律
典
，
於
是
僅
給
華
僧

譯
出
簡
單
的

．
＇
僅
有
一
卷
的
《
僧
祇
戒
心
》
如
今
已
佚
的

《
僧
祇
律
》
戒
本
以
供
他
們
知
道
何
者
是
沙
門
不
許
觸
犯

的
行
爲
而
己
。
到
了
曹
魏
正
元
二
年
二
一
五
五
)
，
又
有
安
息

國

(
^
7伊
朗
)
沙
門
曇
諦
來
華
，
譯
出
《
四
分
律
》
的
〈
羯
磨

自
中
夏
初
有
出
家
人
以
至
初
知
西
天
戒
範
，
前
後
相
去
約

八
十
六
年
。

降
至
五
胡
十
六
國
時
代
，
罽
賓
國

(
^
7印
度
喀
什
米

爾
邦
)
僧
人
佛
陀
耶
舍

(
B
u
d
d
h
a
y
a
s
a
s
)

~
後
秦
國
的
弘

始
十
四
年
(
四
了

D
在
該
國
首
都
長
安
譯
出
《
四
分
律
(

)
》
六
十
卷
1

並
僧
、
尼
戒
各
一
卷
。

自
《
僧
祇
戒
心
》
面
世
以
迄
如
今
第
一
部
律
典
的
譯
出
，

相
去
一
百
六
十

一
年
左
右
，
這
就
是
說
，
華
人
能
粗
知
戒
規
以

至
得
見
全
律
，
相
距
竟
如
此
之
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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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後
秦
譯
出
的
律
典
，
更
有
《
十
誦
律
(

)
》
六
十
一
卷
l

，
由
西
僧
弗
若
多
羅
(

P
u
n
y
a
t
a
r
a
，
卒
於
四
0
四
)
丶
鳩
摩
羅
什

(
K
u
m
a
r
a
j
i
v
a
,

三
四
四
l

四
二
三
、
曇
摩
流
支
(
)
等
於
弘
始

六
年
(
四
O
四
)
開
始
翻
譯
，
至
弘
始
十
五
年
(
四
了
三
完

成
。

至
於
前
面
提
到
的
《
僧
祇
戒
心
》
本
是
《
僧
祇
律
》
的

已
佚
戒
本
，
其
律
典
《
摩
訶
僧
祇
律

(
M
a
h
a
s
a
Q
.
g
h
i
k
a
v
i
n
a
y
a

)
》
1

，
則
由
華
僧
釋
法
顯
(
卒
於
四
二
＝
百
盆
巴
共
印
度
僧

人
佛
大
跋
陀
(
,
三
五
九

l

四
二
九
)
合
作
譯

出
本
律
與
僧
、
尼
戒
各
一
卷
，
完
成
於
東
晉
義
熙
十
四
年
(

四

一
八
)
'
上
三
者
今
存
。

上
三
律
是
華
夏
最
重
要
的
律
典
，
都
曾
經
在
廣
大
地
區
爲

僧
尼
作
持
犯
的
依
據
。
至
於
其
他
在
華
律
典
的
譯
出
與
流
傳
，

因
無
關
本
文
，
從
略
不
論
。

至
於
這
三
種
戒
律
在
華
的
施
行
，
其
過
程
如
下
：
最
先
流

行
的
是
《
十
誦
律
》
，
它
自
譯
出
之
後
，
登
時
風
行
於
分
裂
的

中
華
全
國
，
不
論
黃
河
流
域
的
五
胡
與
北
朝
諸
國
或
長
江
流
域

的
東
晉
與
南
朝
諸
國
，
其
佛
教
寺
院
都
普
遍
採
用
這
部
律
典
來

軌
範
僧
尼
。
到
後
來
《
四
分
律
》
在
北
朝
興
起
，
取
代
《
薩
婆

多
部
律
》
的
勢
力
，
而
《
十
誦
律
》
依
然
流
行
於
長
江
流
域
，

查
至
盛
唐
之
世
。

《
四
分
律
》
的
譯
出
雖
然
早
了
《
十
誦
律
》

一
年
，
但
在

北
齊
建
立
之
前
，
治
此
律
者
寥
寥
。
及
至
北
齊
釋
慧
光
(
約
五

O
八
l

五
三
二
時
人
)
出
，
《
四
分
律
》
始
日
漸
發
揚
光
大
，

在
黃
河
中
下
游
成
了
寺
院
普
遍
採
用
的
律
範
。
到
了
唐
代
釋
智

首
(
五
六
七
｛
岂
－
百
D
出
，
更
將
《
四
分
律
》
推
廣
至
黃
河

上
游
的
關
中
地
區

(
^
7陝西
省
)
'
取
代
了
《
僧
祇
律
》
的
勢

力
。

至
於
《
摩
訶
僧
祇
律
》
，
它
本
來
在
長
江
流
域
譯
出
，
但

卻
曾
流
行
於
關
中
地
區
，
南
朝
無
甚
寺
院
奉
行
它
。

降
至
唐
中
宗
二
八
八
四
l

又
七
0
五
l

七
－
O
在
位
)

御
宇
之
世
，
有
生
於
長
江
流
域
的
僧
人
釋
道
岸
二
八
五
四

l

七
-
七
)
者
，
本
來
研
治
《
十
誦
律
》
。
由
於
道
岸
善
於
說
法

，
有
了
盛
名
，
中
宗
邀
他
到
宮
中
講
說
。
道
岸
到
了
長
安
之
後

，
發
現
黃
河
流
域
是
《
四
分
律
》
的
勢
力
範
圍
，
機
巧
的
他
馬

上
改
投
文
綱
律
師
(
六
三
六
｛
七
二
七
)
門
下
，
改
宗
《
四
分

律
》
。不

特
此
也
，
道
岸
更
遊
說
唐
中
宗
降
「
墨
敕
」
1

下
令
天

下
寺
院
執
行
《
四
分
律
》
，
而
中
宗
也
果
然
降
「
敕
」
了
，
從

此
兩
河
流
域
的
寺
院
，
全
都
依
《
四
分
律
》
行
事
。
直
到
現
今

，
華
夏
寺
院
仍
在
奉
行
此
律
。
而
所
謂
「
律
宗
」
，
指
講
說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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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謂
「
世
務
毀
譽
」
，
指
當
時
世
俗
之
人
或
認
爲
他
好
學

而
讚
譽
他
，
但
也
有
人
認
爲
護
公
以
法
師
之
尊
而
追
隨
俗
世
的

儒
士
求
學
而
詆
毀
他
，
這
就
是
因
那
時
未
知
研
習
外
學
是
否
佛

戒
所
許
之
故
。
而
護
公
「
未
嘗
介
懷
」
者
，
因
他
自
知
並
未
犯

戒

到
了
道
安
、
曇
徽
師
徒
的
時
代
，
由
於
當
世
任
何
律
典
仍

未
譯
出
，
是
以
道
安
生
怕
讓
徽
公
剃
染
後
即
時
教
授
儒
典
是
犯

戒
的
行
爲
，
故
寧
可
門
徒
以
俗
人
身
份
先
飽
讀
儒
典
，
然
後
度

他
作
沙
門
。
而
道
融
住
世
亦
在
《
四
分
》
《
十
誦
》
兩
律
譯
出

之
前
，
若
依
前
所
論
融
公
以
出
家
人
身
份
由
其
師
親
授
儒
學
的

話
，
則
恐
怕
他
的
師
父
受
到
竺
法
護
行
事
的
鼓
勵
，
故
甘
冒
大

不
諱
而
親
授
弟
子
外
學
！

及
至
律
典
紛
紛
傳
來
並
譯
成
華
文
之
後
，
其
中
的
《
十
誦

云

雖
世
務
毀
譽
，
未
嚐
介
懷
(
頁
三
_
一
k
下
)
。

注
釋
《
曇
無
德
律
》
1

的
宗
派
。

佛
家
戒
律
傳
來
的
簡
史
已
交
代
過
了
，
如
今
回
過
頭
來
探

討
上
述
學
習
儒
書
的
分
歧
現
象
了
。
卻
原
來
，
在
戒
律
來
華
之

前
，
中
夏
沙
門
不
知
研
習
外
學
1

是
否
教
門
所
許
？
前
引
《
高

僧
傳
·
竺
曇
摩
羅
剎
傳
》
，
其
「
是
以
博
通
六
經
」
句
下
續
略

律
》
有
明
文
准
許
沙
門
研
習
外
學
，
見
其

書
卷
三
十
八
〈
明
雜

法
之
三
〉
，
略
云
：

佛
在
舍
衛
國
，
有
比
丘
捨
修
多

g維

(
S曰
r
a

，
即

「
經
」
)
丶
阿
昆
曇

(
A
b
h
i
d
h
a
r
m
a

，
即
「
論
」

)
，
捨
昆
尼

(
V
i
n
a
y
a

，
即
「
律
」
)
.
，
誦
外
害

、
文
章
、
兵
法
，
遠
離
佛
經
。
佛
言
：
從
今
諸
比

丘
，
若
有
誦
外
害
、
文
章
、
兵
法
者
，
突
吉

g
維
(

D
u
s
k
r
t
a
)
2

。
佛
未
制
是
戒
時
，
長
老
舍
利
弗
(

S
a
r
i
p
a
t
r
a
)

、
目
連
(
)
處
高
座

，
爲
諸
新
比
丘
．
，
沙
彌
說
法.. 

教
學
誦
外
害
，
烏

玻
道
論
故
。
制
是
戒
己
，
長
老
舍
利
弗
、
目
連
便

不
處
高
座
爲
新
比
丘
、
沙
彌
說
法
教
學
外
害
。
爾

時
諸
外
道
，
聞
沙
門
瞿
曇

2

不
聽
弟
子
誦
外
耆
，

是
婆
羅
門
便
往
語
諸
信
佛
優
婆
塞

2

言
：
可
共
往

到
諸
比
丘
所
？
答
言
：
隨
意

1
·

外
道
到
己
，
與
新

比
丘
、
沙
彌
共
論
議
，
諸
新
比
丘
、
沙
彌
皆
不
能

答
，
一
者
新
入
道
，
－
一
者
佛
制
不
聽
學
(
外
道
古

)
故
。
時
諸
外
道
輕
弄
諸
侵
婆
塞
言
：
汝
之
大
師

，
汝
所
供
養
，
汝
所
尊
重
上
座
先
食
者
，
正
如
是

耶
？
諸
侵
婆
塞
心
愁
不
樂
，
以
事
白
佛
。
佛
言
：

從
今
聽
烏
玻
外
道
故
，
誦
讀
外
道
書
(
頁
＿
－
七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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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
然
《
十
誦
律
》
有
此
明
文
，
於
是
南
朝
的
僧
旻
之
師
便

理
直
氣
壯
地
教
授
旻
公
以
儒
典
了
。

然
而
唐
朝
的
海
順
是
「
河
東
蒲
坂
人
」
，
唐
時
的
「
河
東

」
是
今
山
西
省
，
「
蒲
坂
」
更
是
如
今
該
省
的
永
濟
縣
，
屬
黃

河
流
域
的
地
區
，
而
自
北
齊
至
唐
，
這
一
流
域
早
已
屬
《
四
分

律
》
的
勢
力
範
圍
，
而
道
恐
竟
然
以
儒
經
的
《
周
禮
》
教
授
順

公
？

筆
者
所
以
提
出
這
疑
問
，
因
爲
自
己
修
習
博
士
學
位
之
時

，
曾
遁
檢
所
有
現
存
的
漢
譯
律
典
，
知
道
除
了
《
十
誦
律
》
之

外
，
《
四
分
》
、
《
僧
祇
》
兩
律
固
然
無
佛
陀
許
讀
外
道
書
的

指
示
，
甚
至
譯
於
魏
晉
南
北
朝
時
的
律
典
如
《
五
分
律
》
、
《

善
見
毘
婆
沙
律
》
等
，
同
樣
無
此
指
示
，
那
麼
道
恐
何
以
敢
於

犯
戒
？不

過
，
我
們
不
要
忘
了
《
十
誦
律
》
曾
經
風
行
全
國
，
長

江
、
黃
河
兩
流
域
的
佛
寺
在
北
齊
以
前
都
同
樣
以
斯
律
軌
範
僧

尼
。
緣
於
《
十
誦
律
》
在
北
方
的
長
久
影
響
，
故
宗
奉
《
四
分

律
》
的
此
土
沙
門
，
也
認
爲
教
授
儒
家
這
「
外
道
」
的
典
籍
並

不
犯
戒
了
。

唐
時
的
道
恐
與
海
順
既
然
宗
奉
《
四
分
律
》
，
前
面
提
到

的
善
遇
、
義
淨
師
徒
同
樣
生
活
於
黃
河
流
域
而
奉
持
《
四
分
律

上
l

中
)
。

》
的
僧
人
2

，
何
以
善
遇
教
授
義
淨
以
經
、
史
、
文
字
學
之
時

，
定
必
要
弟
子
先
以
俗
人
身
份
從
學
，

一
似
戒
律
傳
來
之
前
的

處
理
？
卻
原
來
，
《
四
分
律
》
規
定
寺
院
不
許
給
未
滿
十
二
歲

的
人
剃
度
，
淨
公
從
師
之
時
年
僅
七
歲
，
故
篤
守
律
範
的
善
遇

便
不
給
他
剃
度
，
而
先
命
他
以
俗
家
身
份
跟
自
己
研
習
外
學
了

至
於
義
淨
年
滿
十
二
歲
之
時
其
師
圓
寂
，
他
未
能
即
時
剃

落
，
要
兩
年
後
十
四
歲
之
時
方
得
出
家

2

者
，
因
為
依
中
國
寺

院
的
傳
統
，
弟
子
是
要
爲
師
父
守
喪
盡
孝
的
2

。
大
抵
他
在
服

喪
期
間
不
能
有
所
興
革
，
故
兩
年
後
始
得
剃
染
。

|
I

本
文
據
拙
作
〈
古
代
佛
教
對
小
沙
彌
所
施
行
的
儒

學
教
育
〉
(
刊
於
《
大
陸
雜
誌
》
六
十
九
卷
六
期
，
台
北
,
民

七
士

一
-年
)
和
拙
作
〈
中
國
律
宗
史
概
說
〉
(
刊
出
期
刊
與
時

、
地
見
本
文
註
士

一
_
)
改
寫
。

註
釋
：

L
參
本
刊
九
十
四
卷
十
二
期
的
頁
四
，
上
。

2
據
《
史
記
》
、
《
漢
書
》
所
迏
，
月
支
(
或
作
「
月
氏
」

。

)
人
本
來
居
於
今
廿
肅
省
的
河
西
走
廊
一
帶
，
後
來
月
支

為
匈
奴
人
所
逐
，
他
們
西
走
到
中
亞
細
亞
的
阿
姆
河

(
A
m
u

)
與
錫
爾
河
(
)
流
域
，
建
立
了
強
大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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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甘
肅
省
蘭
州
市
一
帶
)

了
西
漢
的
少
藪
民
族
。
因
此
，
竺
法
護
雖
屬
月
支
裔
，
但
其

身
份
是
華
僧
。
也
由
於
小
月
支
人
長
久
生
活
於
漢
土
，
跟
漢

人
接
觸
久
了
，
後
來
他
們
都
能
漢
語
。

3
竺
法
護
的
大
約
年
代
：
其
公
元
二
六
六
年
相
當
於
西
晉
武
帝

泰
始
二
年
，
而
公
元
三

0
八
年
則
懐
帝
永
嘉
二
年
。

4

《
高
僧
傳
》
卷
四
〈
晉
剡
東
仰
山
竺
道
潛
傳
〉
略
云
：
「
竺

道
潛
二
八
六
？
三
七
四
)
'
字
法
深
。
姓
王
，
瑯
呀
人
，

晉
丞
相
武
昌
郡
公
(
王
)
敦
之
弟
也

o

年
+
八
出
家

o

」
(

頁
三
四
七
下
)
按
，
瑯
呀

(
^
7山東
省
青
島
市
;
帘
)
王
氏

是
晉
朝
門
第
中
的
第
一
大
族
，
而
王
敦

U
一
六
六
？
三
二
四

)
更
是
東
晉
政
權
成
立
之
初
，
統
兵
衛
國
的
最
重
要
高
級
將

領
，
上
述
是
治
魏
晉
史
的
學
人
們
所
共
知
的
史
事
，
是
以
竺

道
潛
可
視
為
大
族
中
人
披
剃
出
家
的
代
表
人
物
。
至
於
一
般

儒
生
的
出
家
，
今
不
更
舉
。

臥
即
諝
曇
徽
生
得
儀
表
出
眾
，
顯
得
頫
有
才
氣
。

0
原
文
作
《
高
僧
傳
》
卷
五
：
「
釋
曇
徽
。
河
內
人
。
年
十
二

，
於
是
留
在
河
西
的
小
月
支
人
成

大
月
氏
國
。
而
未
隨
部
族
西
遇
的
，
被
稱
為
「
小
月
支
人
」

。
再
後
來
，
西
漢
的
武
力
打
走
匈
奴
人
，
佔
有
河
西
，
在
此

建
立
了
武
威
、
酒
泉
、
張
掖
和
敦
煌
四
個
郡
(
所
謂
「
河
西

五
郡
」
，
是
後
來
將
「
金
城
郡
」
也
算
在
內
，
金
城
故
地
在

富
春
。
有
吳
開
國
大
皇
帝
其
先
也
。
幼
孤
養
能
言
而
樂
道
。

9

《
續
高
僧
傳
》
卷
五
：
「
釋
僧
旻
。
姓
孫
氏
。
家
于
吳
郡
之

。 投
道
安
出
家
。
安
尚
其
神
彩
且
令
讀
書
。
二
三
年
中
學
兼
經

史
。
十
六
方
許
剃
髮
。
於
是
專
務
佛
理
鏡
測
嗤
凝
。
未
及
立

年
便
能
講
説
。
雖
志
業
高
素
而
以
恭
推
見
重
。
後
隨
安
在
襄

陽
。
符
丕
寇
境
。
乃
東
下
荊
州
止
上
明
寺
。
每
法
輪
一
轉
則

黑
白
奔
波
。
常
顧
解
有
所
從
。
乃
圖
寫
安
形
存
念
禮
拜
。
於

是
江
陵
士
女
威
西
向
致
敬
印
手
菩
薩
。
或
問
法
師
道
化
何
如

和
上
。
徽
曰
。
和
上
內
行
屎
淺
耒
易
可
測
。
外
緣
所
被
多
諸

應
驗
在
吾
一
涪
寧
比
江
海
耶
。
以
晉
大
元
二
十
年
卒
。
臨
亡

之
日
體
無
餘
患
。
上
堂
同
眾
中
食
因
而
告
別
。
食
竟
還
房

右
脇
而
化
。
春
秋
七
十
三
矣
。
著
立
本
論
九
篇
六
識
旨
歸

十
二
首
。
並
行
於
世
。
」
於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五
十
冊
，
頁
，

三
五
六
，
中
。
徽
廿
微
。

工
參
前
註
五
。

＆
原
文
作
《
高
僧
傳
》
卷
六
：
「
釋
道
融
。
汲
郡
林
慮
人
。

十
二
出
家
。
厥
師
愛
其
神
彩
先
令
外
學
。
往
村
借
論
語
竟
不

齎
歸
。
於
彼
已
討
。
師
更
借
本
覆
之
不
遺
一
字
。
既
喔
而
異

之
。
於
是
恣
其
遊
學
。
迄
至
立
年
才
解
英
絕
。
內
外
經
書
閤

遊
、
心
府
。
」
於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五
十
冊
，
頁
，
三
六
三
，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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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歲
出
家
。
住
虎
丘
西
山
寺
。
為
僧
回
弟
子
。
從
回
受
五
經

。
一
聞
能
記
。
精
神
洞
出
標
群
獨
秀
。
每
與
同
覃
言
謔
及
諸

典
禮
。
未
嘗
不
慨
然
欲
為
己
任
。
」
於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五
十

冊
，
頁
，
四
六
一
，
下
。
下
一
段
釋
海
順
引
文
，
出
自
《
續

高
僧
傅
》
卷
十
三
：
「
釋
海
順
。
姓
任
氏
。
河
東
蒲
坂
人
。

容
靚
方
偉
音
韶
圓
亮
。
長
面
目
少
髭
髯
。
儀
服
不
群
於
眾
有

異
。
少
處
寒
素
生
於
田
野
。
旱
喪
慈
父
與
毋
孤
居
。
孝
愛
之

情
靡
由
師
傅
。
廉
直
之
性
獨
拔
懐
抱
。
每
恨
家
貧
無
瓷
受
業

。
故
年
在
志
學
尚
未
有
聞
。
乃
慷
慨
辭
视
。
脱
落
求
道
出
家

。
依
于
沙
門
道
遜
。
道
光
玄
冑
名
扇
儒
宗
。
具
見
後
傳
。
」

，
其
中
懸
等
於
遜
。

1
0依
佛
家
戒
律
，
男
性
童
年
出
家
之
初
稱
沙
彌

(
S
r
a
m
a
)
J
.
e
r
a

)
，
女
性
則
稱
沙
彌
尼

(
S
r
a
m
a
)
J
.
e
r
i
)

，
僅
要
守
十
條
戒

規
，
直
到
二
十
歲
成
年
，
始
可
被
頒
授
全
部
戒
規
(
男
的
守

二
百
多
條
，
女
的
則
三
百
多
條
)
，
稱
「
具
足
(
「
全
部
具

備
」
之
音
2
)戒
。
又
，
成
年
人
出
家
之
初
，
亦
稱
「
沙
彌
」

或
「
沙
彌
尼
」
，
同
樣
先
守
十
戒
。
三
年
之
後
，
始
得
受
具

足
戒
。

1
1參
拙
作
《
中
國
沙
門
外
學
的
研
究
漢
末
至
五
代
(
以
下

簡
稱
「
外
學
」
)
》
頁
四
九
O
l
五
0
三
的
〈
附
表
一
：
中

國
沙
門
出
家
後
研
習
外
學
的
人
物
及
其
專
長
〉
，
東
初
出
版

社
出
版
，
台
北
，
民
八
十
三
年
。

，
因
無
關
本
文
，
從

1
2史
學
方
法
中
有
默
證
法

(
A
r
g
u
m
e
n
t

by 

Silence) 

書
耒
言
及
某
一
時
代
曾
發
生
某
些
事
，
便
視
為
這
一
時
代
無

這
些
歷
史
事
件
。
但
使
用
此
法
時
要
特
別
小
心
，
因
為
吏
書

不
載
某
事
，
不
見
得
此
事
真
個
沒
有
存
在
，
固
為
可
能
日
後

有
記
載
曾
發
生
此
事
的
新
史
料
出
現
。

1
3參
拙
作
《
中
匿
律
宗
史
概
説
》
頁
八
上
(
刊
於
《
南
洋
佛
教

》
二
三
五
期
，
新
加
坡
，
一
九
八
八
)

略
不
引
。

1
4
《
四
分
律
》
是
印
度
小
乘
佛
教
部
派
曇
無
德
部

)
的
律
典
，
全
書
由
四
個
部
份
維
成

，
故
稱
「
四
分
」
。
按
，
蕓
無
德
部
耒
傅
入
中
夏
，
華
夏
僧

尼
僅
接
受
其
律
典
。
其
他
傳
入
華
夏
的
小
乘
部
派
戒
律
，
其

遭
遇
全
同
於
此
。

1
5
《
十
訊
律
》
是
佛
教
小
乘
部
派
薩
婆
多
部

(
S
a
r
v
a
s
t
i
v
a
d
a

)
的
律
典
，
全
書
分
為
十
個
部
份
。
這
部
派
的
沙
門

葛
為
持
守
此
律
的
人
應
對
每
一
戒
條
都
需
背
鋪
至
非
常
熟
習

，
故
華
人
翻
譯
書
名
之
時
不
作
「
十
分
律
」
而
譯
為
「
十
訊

律
」
。

1
6即
《
十
訊
律
》
，
參
前
註
。

1
7唐
代
的
公
文
制
度
，
其
規
矩
是
「
朱
出
墨
入
」
臣
下
送
入

皇
官
．
＇
供
皇
帝
批
示
的
奏
章
、
啓
請
等
用
墨
筆
書
寫
，
而
公
家

政
令
的
發
出
．
＇
皇
帝
的
降
旨
則
用
朱
砂
筆
寫
就
。
如
今
中
宗
發

，
謂
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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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但
既
由
君
主
親
下
條
子
，
夭
下
寺
院
誰
敢
不
從
？

1
8參
註
十
四
。

1
9佛
家
稱
本
門
學
問
為
「
內
學
」
．
＇
佛
經
稱
「
內
典
」
，
而
目

其
他
學
問
為
「
外
學
」
。

2
0據
〈
本
傳
〉
頁
三
二
六
所
述
，
竺
蕓
摩
屜
剎
曾
由
他
的
印
度

僧
師
竺
高
座
帶
領
·
'
到
過
西
域
遊
學
，
因
此
他
知
道
修
習
外

學
是
佛
門
所
許
。

2
1
「
突
吉
羅
」
是
戒
律
中
最
輕
的
一
種
處
分
，
胞
此
罪
的
法
師

只
要
在
另
一
位
法
師
面
前
下
跪
懺
悔
，
便
可
以
解
除
罪
過
。

2
2「
沙
門
瞿
蕓

(
S
r
a
m
a
I
J
.
a

G
a
u
t
a
m
a
)

」
是
佛
陀
的
別
稱
。

「
沙
門
」
原
指
一
切
入
山
林
修
行
的
人
，
而
佛
教
則
用
以
稱

呼
自
己
的
教
士
。

頁
七
－

O
中
) 。

。

(
大

)
」
指
男
性
的
俗
家
皈
依
弟
子
，
即

「
瞿
蕓
」
是
佛
陀
出
家
前
的
俗
姓
，
一
譯

「
喬
答
摩
」

2
3「
優
婆
塞
(

所
謂
「
居
士
」

2
4北
宋
釋
情
寧
冗
一
九

l
-
O
O
-
)

《
宋
高
僧
傳
》

正
藏
編
號
二

0
六
二
卷
一
〈
唐
京
兆
大
薦
福
寺
義
凈
傅
〉

略
云
：
「
釋
義
淨
，
范
腸

(
^
7河北
省
薊
縣
)
人
也
。
」
(

，
是
淨
公
屬
黃
河
流
域
人
士
。
其
師
釋
善
遇

雖
然
僧
史
無
傳
，
但
《
南
海
寄
歸
內
法
傳
．
義
淨
自
述
》
稱

出
「
墨
敖
(
用
墨
筆
聿
齿
E
的
敕
文
)
」
，
即
謂
非
正
式
的
聖
旨

版
，

善
遇
的
道
場
土
窟
寺
在
齊
州
(
頁
二
三
二
中
)

，
齊
州
亦
在

北
方
。

2
5代
替
善
遇
伶
義
淨
剃
度
的
，
可
能
是
他
的
軌
蓖
師
慧
智
禪
師
。

2
6參
拙
作
〈
僧
吏
所
載
中
國
僧
徒
對
父
毋
師
尊
行
孝
的
一
些
實

例
〉
，
刊
於
《
徐
復
觀
先
生
纪
念
論
文
集
》
，
學
生
書
店
出

(
台
北
，
一
九
八
六
)
頁
二
0
六
l

二
0
八
。

馬
來
西
亞
海
潮
匯
梵
唱
香
樂
會

於
怡
保
舉
行

由
馬
來
西
亞
霹
靂
州
政
府
「
非
伊
斯
蘭
事
務
局
」
主
辦
、
霹
靂

州
各
寺
院
佛
教
會
團
體
聯
合
舉
辦
的
二

0
1
四
年
怡
保
「
海
潮
匯
梵

璽
=
慧
」
(
簡
稱
「
海
潮
匯
」
)
竺
摩
法
師
詩
詞
替
樂
會
，
九

月
二
十
日
晚
間
在
怡
保
的
培
南
獨
立
中
學
禮
堂
盛
大
舉
行
。
此
次
音

樂
會
曲
目
計
約
十
四
首
，
以
大
合
唱
、
童
聲
合
唱
、
男
女
生
小
組
混

聲
合
唱
、
獨
唱
、
二
重
唱
和
舞
蹈
等
展
現
。
由
馬
來
西
亞
多
個
佛
教

合
唱
團
同
場
演
繹
，
以
歌
聲
唱
出
竺
摩
法
師
的
詩
詞
。

「
海
潮
匯
」
音
樂
會
今
年
已
是
第
五
屆
，
此
項
活
動
是
通
過
歌

曲
演
繹
竺
摩
法
師
的
詩
詞
，
宣
揚
法
師
對
大
馬
佛
教
發
展
的
貢
獻
。

本
屆
節
目
豐
富
，
有
大
合
唱
、
童
聲
合
唱
、
小
組
混
聲
合
唱
、
獨
唱

、
二
重
唱
和
舞
蹈
等
。


